
貳、藝術教育發展現況綜述



29

藝術教育發展現況綜述貳

貳、藝術教育發展現況綜述
  師資、課程、教材教法、評量

王麗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暨藝術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2009 年 5 月 29 日教育部出版的校園電子報出現如下的標題：「美蓋茲基金會研究過程發現教育品質的關鍵

在於教師」（藍先茜，2009）。乍聽之下絲毫不令人驚艷的論點，卻是蓋茲基金會從 2000 年到 2008 年，花費了

近 40 億美元，致力改善美國高中教育，與提升低收入及少數族群孩子就學機會等實驗計劃推行後的發現。蓋茲

基金會指出：「教育的關鍵不見得是班級人數多或少，而是更有效能的教師（more effective teachers）」；基金

會執行長 Jeff Raikes 亦表示，該計畫於洛杉磯聯合學區 (LAUSD) 的研究發現：

一個偉大的老師在低收入地區的學校，可以在一年內幫助學生提高一年半的程度；而一個無效能

的老師在高收入地區的學校，卻只能讓學生學到一年內該學的程度的一半。（藍先茜，2009：1）

優良師資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藝術教育的成效亦受師資素養與能力的影響甚深。本文首先透過教師資格檢定、

教師甄試與藝術教師人數等統計資料，描述 2008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師資概況；其次比較新舊課程綱要、

說明新課程綱要 修訂重點。最後說明各級教科書版本、審定委員名單、學生評量、教師與系所評鑑以及藝術才能

班相關議題的進展。

（一）師資

近年來師資的檢定、聘任等環境生態有了急速的變遷。以下分別描述 2008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教師甄試

以及現職教師統計資料。

1.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2005）第三條：「中華民國國民修畢師資培育之大

學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得依證明書所在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

考試分為（1）幼稚園、（2）特殊教育學校、（3）國民小學、（4）中等學校四個類科。2008 年考試日期為 3 月 
30 日（星期日）；考試地點共分為臺北、臺中、高雄、花蓮四個考區。各類科考試科目如下表 2-1：

表 2-1　2008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科目

檢定類科 考 試 科 目

幼稚園 國語文能力測驗 教育原理與制度 幼兒發展與輔導 幼稚園課程與教學

特殊教育學校
( 班 ) 國語文能力測驗 教育原理與制度

特殊教育學生
評量與輔導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身心障礙組）

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資賦優異組）

國民小學 國語文能力測驗 教育原理與制度 兒童發展與輔導 國民小學課程與教學

中等學校 國語文能力測驗 教育原理與制度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註 1：考試科目「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採身心障礙組、資賦優異組分別命題，分成兩類試題考試。

資料來源：整理自《97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簡章》（2007：7）

而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 8 條規定，凡總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應試科

目未有 2 科成績均未滿 50 分，且未有 1 科成績為 0 分者屬及格。97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

檢定考試之總報考人數為 11,267 人，較 2007 年的報考人數（8288 人）增加 2979 人。此次考試平均通過率為

73.80%，較前一年度略為提升；總通過人數 8,315 人，亦較前一年度及格人數（5444 人）增加 2871 人（教育部，

200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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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甄選

雖然本年度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比率超過七成，但教師甄選的競爭相較前一年度更形激烈。國民小學階

段公立學校教師甄選平均錄取率由 2007 年的 1.88% 降為 1.62%，國民中學平均錄取率亦由前一年度的 5.29% 降

至 3.95%（教育部，2008a；教育部，2009）。若細究教師甄選應試者畢業學校屬性，自師範 / 教育大學畢業學生

於各階段教師甄選錄取率比設有師培中心或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大學的畢業生錄取錄為高 1。

而國民中學階段公立學校藝術教師的甄選情形則如下表 2-2：

表 2-2　公立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教師甄選情形（單位：人次）

國民中學 報考人次 錄取人次 錄取百分比

藝術與人文領域

美  術  科 1245 26 2.09
音  樂  科 1109 24 2.16
表演藝術 269 30 11.15

資料來源：整理自《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九十七年版）》（教育部，2009：255）

美術與音樂科的教師甄試錄取率低於各科平均錄取率（3.95%）；表演藝術教師的錄取率雖然較平均值為高，

但國內表演藝術教師總人數仍然不滿百人，師資人數上仍有待努力空間。而公立高中職普通學科中，美術與音樂

分別有 19 與 10 個缺額，藝術與人文教師甄選平均錄取率為 1.89%（見下表 2-3）。

表 2-3　公立高中職美術與音樂科教師甄選情形（單位：人次）

高中職 報考人次 錄取人次 錄取百分比

藝術與人文領域
美術科 919 19 2.07
音樂科 612 10 1.63
小計 1531 29 1.89

資料來源：整理自《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九十七年版）》（教育部，2009）

高職商業設計群科（室內空間設計、美術工藝科以及廣告設計科）教師甄選率取率有 5.65 %，但亦僅錄取 23
人次。缺額有限的情況下，突顯有志從事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者謀職不易的問題。雖然公立學校藝術專任教師缺額

日益減少，但這並不代表學校課程上無此需求。許多學校為了避免因少子化衝擊所帶來的減班與教師超額問題，

選擇徵聘代理代課教師。2008 年便有 232 名美術科、176 名音樂科、11 名表演藝術以及 1 名藝術生活合格代理代

課教師於公立國中、高中、高職任教（教育部，2009），擔負重要的教學工作。然而代理代課教師聘期至多僅有

一年，每年皆需重新甄試；工作缺乏穩定性、服務單位可能連年更換的情況下，不少具教師資格的代理代課老師

因此面臨重大人生抉擇：該持續爭取在激烈教師甄試中脫穎而出的機會，或轉換職場跑道？國民中小學階段教師

專任職缺的減少，也進而影響高等專業藝術教育師資聘任的走向與課程規劃。

3. 藝術與人文在職教師人數、性別與年齡

根據《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九十七年版）》統計資料，「97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之在職教師共有

200,241 人」，較前一年度增加 1810 人；「在職教師的平均年齡為 38.67」歲（教育部，2009：5 - 12）。

整體而言，在職教師的年齡層分布，以 35 ─ 39 歲為最多，而 50 歲以上之教師僅佔 10.53%，60

歲以上在職教師相較於 96 年度 1,520 人，則小幅增加 75 人，顯示在職教師未來之退休趨勢將有

趨緩的情況。（教育部，2009：13）

而 97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在職教師之總登記專長（包含首登專長與加科登記專長）證書數共有

290,202 張（教育部，2009）。登記專長主要分為五大類，分別為幼教專長、國小專長、中等普通學科專長、中

等職業學科專長與特教專長。其中中等普通學科領域又可細分為：語文領域、數學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社會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域、藝術與人文等領域。

中等普通學科在職教師首登專長登記為藝術與人文領域者共有 4060 人（見表 2-4），較前一年度的 3938 人

略微增加。若包含加科登記，中等學校在職教師共有藝術與人文 6636 張證書（美術 2915 張、音樂 2586 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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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術 217 張、藝術生活 918 張），佔中等學校普通學科登記總專長之 119,632 張證書的比率為 5.55%。中等學

校職業學科在職教師中，則有 252 張證書歸屬於高職藝術類，佔總登記專長之 0.74%（教育部，2009：17）。

表 2-4　2007 與 2008 年首登專長為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數 ( 單位：人次 )

2007 年 2008 年

美  術  科 1855 1922
音  樂  科 1917 1948
表演藝術 76 97
藝術生活 90 93

藝術與人文領域 小計 3938 4060
資料來源：整理自《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九十六年版）》與《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九十七年版）》

在年齡方面，美術、音樂科教師的平均年齡為 37 歲；表演藝術師資平均年齡較為年輕，約 30 歲；藝術生活

老師的平均年齡則為 43 歲。而根據《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九十七年版）》（教育部，2009）資料，2008 年公立

中等學校中有 40 位美術老師、41 位音樂老師、以及 7 位高職商業設計類老師離職退休。

（二）課程

2008 年 1 月 24 日、3 月 31 日、以及 5 月 23 日，教育部分別修正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高級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以及《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高級中等進修學校課程大綱》、《綜合高級

中學課程綱要》亦分別於 2008 年 5 月 16 與 19 日修正發布。2008 年可說是各級學校課程綱要重要的調整與宣傳

時期。以下針對影響校數較多的國中小以及高中課程綱要進行說明，以闡釋其調整重點、 修訂理念與特色。

1.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修訂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的修訂歷經數年的研議。此次的課綱微調，教育部聘請藝術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行政人

員與教師組成「研修小組委員」，並由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藝術與設計系呂燕卿教授擔任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研修

小組委員兼召集人。研修小組委員會並透過會議決議，推薦陳瓊花、賴美鈴、以及張曉華教授分別擔任視覺藝術、

音樂與表演藝術組的召集人。各組召集人帶領三組課綱微調修訂之起草小組。修訂過程進行多次委員會議、聯席

會議、諮詢會議、與課程審議會。

而此次課綱的調整以教育部 2003 年 1 月 15 日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為基礎進行微調。「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以不動為原則」，並決議「修訂實施要點，尤其課程設計、教學方

法與教學評量」以落實九年一貫學習目標與藝術素養指標（呂燕卿，2008：36）。為了讓分段能力指標更具體化，

並加強領域內縱向與橫向整合機制，增加制訂四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國小三至四年級、國小五至六年級、國

中一至三年級）之教材內容，希望能提供藝術教師、教材內容編輯與審查者更具體的引導（呂燕卿，2008）。

修訂的課程綱要與 2003 年頒訂的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目標比較整理如下表 2-5：

表 2-5　2008 年與 2003 年頒布的課程綱要對照表

新修正課程綱要（2008 年頒布） 原課程綱要（2003 年頒布）

國民中小學
藝術與人文
課 程 目 標

1. 探索與表現：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覺知環
境與個人的關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
表現，以豐富生活與心靈。

2. 審美與理解：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與鑑賞活
動，體認各種藝術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
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

3. 實踐與應用：使每位學生能理解藝術與生活的
關連，透過藝術活動增強對環境的知覺，認識
多元藝術行業、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尊重與
瞭解藝術創作，並能身體力行實踐於生活中。

1. 探索與表現：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覺知環
境與個人的關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
表現，以豐富生活與心靈。

2. 審美與理解：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及文化活
動，體認各種藝術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
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
藝術活動。

3. 實踐與應用：使每位學生能了解藝術與生活的
關連，透過藝術活動增強對環境的知覺；認識
藝術行業，擴展藝術的視野，尊重與了解藝術
創作，並能身體力行，實踐於生活中。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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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此次課綱修訂，課程目標與分段能力指標上的內容變動幅度不大；「實施要點」的修訂，則有較

關鍵性的改變：其中對於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教學評量等五項，進行更詳細的說明。例

如建議教師「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或統整形式設計教學」，於教學目標中增強「社會責任

價值」層面（教育部，2008b）。

2. 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

2008 年 1 月 24 日公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則針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進行微調 2，且原

預定自 2009 年 8 月 1 日起由高中一年級起逐步實施。然而由於各界對於新課程之部分內涵，例如國文與歷史領

域，仍有不小質疑聲浪，教育部於 2008 年 6 月決議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延後一年實施；希望讓學校課務安

排有更充裕的準備時間，並同時精緻教科用書內涵、充實教學設備、強化師資準備度以及增益各界對新課程的暸

解（教育部，2008b）。2008 年 12 月 18 日，教育部修正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部分科目內容，並確定

自九十九學年度高中一年級起逐年實施。

此次課綱變革影響所及的藝術課程包含美術、音樂與藝術生活。由於《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將原定藝術

領域由三學年六學期共計 12 學分的規定修正為三學年（五學期）10 學分，美術、音樂與藝術生活的內涵也因此

有所調整。下表 2-6 為 98 課程綱要與 95 暫行綱要藝術課程教學目標的對照表：

表 2-6　普通高級中學美術、音樂、藝術生活課程目標

 98 新課程綱要 95 暫行綱要

美 術
( 必 修 )

一、瞭解美術的意義、功能與價值及其與社會文
化的關係，以強化人文素養與生命的價值。

二、培養創造力、文化理解、批判思考與敏銳的
感知能力，以豐富創作表現與鑑賞的內涵及
其文化背景。

三、透過校內外多元的藝術資源，培養審美能力，
提升生活文化的品質與境界。

一、培養瞭解美術的意義、功能與價值及其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

二、培養創作表現的想像、創造及鑑賞的知能。
三、培育終身愛好美術的興趣，提升人文素養與

生活品質。
四、培養美感、尊重與鑑賞的情操，提升生命的

品質與境界。

音 樂

一、建構音樂概念，增進音樂知能。
二、培養唱奏能力，豐富生活體驗。
三、運用媒材創作，激發創意思考。
四、欣賞音樂作品，提升審美素養。
五、瞭解世界音樂，尊重多元文化。

一、增進音樂基本知能，建構完整音樂概念。
二、培養音樂唱奏技能，發展終身學習態度。
三、鼓勵參與音樂創作，養成思考創造習慣。
四、提升音樂鑑賞素養，豐富休閒生活內涵。
五、形塑音樂藝術價值，傳承社會多元文化。

藝術生活

一、探索各類藝術及生活的關連。
二、增進生活中的藝術知能。
三、奠定各類藝術的應用基礎。
四、涵育藝術文化的素養。

一、涵育文化素養。
二、提升審美水準與觀察力。
三、培養生活情趣，鼓勵參與藝術創作創造活動。
四、增進藝術欣賞能力，陶冶氣質。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8b）

整體而言，此次的修訂除了讓文字上更為清楚簡明，分段目標與其對應的核心能力也配合藝術領域總學分數

（10 學分），將四階段目標調整為三階段。與之前相較，則屬藝術生活的課程目標與內涵變動幅度最大。原本

95 藝術生活暫行綱要包含「基礎課程」、「應用藝術」、「環境藝術」、「音像藝術」、「表演藝術」、「應用

音樂」之六類課程；此次 修訂則將六類課程改為「視覺應用藝術」、「音樂應用藝術」及「表演藝術」三類課程。

藝術生活課程每類 2 學分；各校可依學校之師資、設備及學生需求，在三類課程中任擇一至三類修習。

新的課程綱要自 2010 年才逐步實施，但自 95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的《普通高級中學暫行課程綱要》，由於採

行了多項前所未有的規範，例如：學校自組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學校課程計畫、選修科目增加、科目與學分數調

整……等，部份學校迄今對相關規定仍在摸索階段。2009 年 1 月份進行的高中暫行綱要課程開設情形調查計劃更

凸顯藝術生活課程實施上的問題。舉例來說，根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 97 學年度學校課程開設情形調查

分析報告」（2009），雖然絕大多數高中之音樂與美術兩科均依課綱規定開設，符合教育部規定開設藝術生活課

程者僅佔 63%，顯示藝術生活科仍有四成學校未落實暫行綱要之規範。所分析的 278 所學校中，有 49 校「單科（藝

術生活）學分數足，（藝術）領域總學分數不足」或「單科與領域學分數均不足」，更有 25校未開設藝術生活課程，

以及 9 所學校開設的課程內容與課綱不符。在藝術生活師資部分，40% 的學校由校內外藝術生活合格教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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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學校由校內加科登記為藝術生活之專任教師擔任。但是有高達 18.7% 學校未表明其師資來源，38.5% 學校的

藝術生活課程由他科教師兼任，顯示藝術生活科之師資結構迫切需要解決，對開課學分數的規定亦須加強宣導（普

通高中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2009：62）。	

3. 藝術課程授課時數

至於藝術課程在各級學校上課的時數，國民小學三至六年級藝術與人文課程每週三節課，每節 40 分鐘。由

於九年一貫總學習時數減少，課程不以分科的方式，而是建議採用領域統整的方式進行；教師普遍感覺視覺、音

樂課程時間較 1993 年課程更為縮減。

國中階段安排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每週三節課，每節 45 分鐘。若學校平均分配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

各一節；相較九年一貫實施前 3，目前學生美術和音樂的學習時數縮減，但增加了接觸表演藝術的機會。

普通高中每節課 50 分鐘，藝術領域包含美術、音樂與藝術生活；依據暫行綱要規定，每一科目須至少修習

兩學分，三學年六學期，共需修習 12 學分。高職以及综合高中藝術領域同樣包含美術、音樂與藝術生活三科，

各校可自選兩科共 4 學分，開設於一年級第一、二學期。

高級中等進修學校「普通學群」藝術與生活領域所包含的面向相當廣，包含音樂、美術、藝術生活、家政、

生活科技、資訊科技概論、生命教育、性別教育、海洋教育；各校可由其中任選 1 至 2 科共 4 節。高級中等進修

學校「職業學群」中的藝術與生活領域，內容包含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生活科技、家政、生涯規劃、法律與

生活、環境科學、計算機概論等；各校可自行規劃，但學生三學年僅需由上述科目修習 2 至 6 學分。高職、綜合

高中、高級中學進修學校，由以上的規劃看來，學生接觸藝術課程的機會顯得相當侷限。

不過 2008 年 12 月 18 日發布的《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中規定，藝術領域包括音樂、美術、藝術

生活三科，學校得採取每學期 1 或 2 學分的排課方式，讓學生修習其中至少兩個科目。新訂定的體育班課程綱要

對藝術必修時數的規定，確保學生在特殊才能班專業領域的學習過程，亦能有接觸藝術課程的機會。以往許多學

校特殊才能班課程，並無藝術課程規劃的情形，或許可以藉由這項指標性的改變，漸漸改善。

（三）教材教法

2008 年包含 96 學年度下學期以及 97 學年度上學期。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科書有仁林、南一、康軒、翰林

出版的版本；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教科書則有育成、南一、康軒、翰林出版的版本。96 學年（2007 年 8 月 1 日

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負責審查國中小階段藝術與人文教科書的委員名單如下表 2-7。審查委員的組成包含學科

及課程專家、教師及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組織運作要點》並規定審定

委員會中的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表 2-7　國民中小學 96 學年度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圖書審定委員名單

國小三至六年級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及職稱

鄭榮興 男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校長 
江映碧 女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舞蹈學系 副教授 
張曉華 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教授

張麗華 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班 兼任講師

林小玉 女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音樂教育系 副教授

蘇振明 男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研究所 教授 
張栢烟 男 臺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教授 
胡毓正 男 桃園縣中壢國小 教師兼主任 
溫家榆 女 臺北市西松國小 教師 
郭香妹 女 臺南縣永信國小 教師

范光宏 男 新竹市三民國小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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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一、二、三年級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及職稱

蔡長盛 男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研究所 兼任教授 
趙綺芳 女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理論研究所 助理教授

王惠民 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李欽賢 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學系暑期碩士班 兼任講師 
石光生 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系 教授 
池麗菁 女 基隆市正濱國民中學 校長 
潘勁瑞 男 宜蘭縣東光國民中學 教師

賴明琦 女 臺北市瑠公國民中學 教師 
蔡惠鳳 女 基隆市中正國民中學 教師 
楊欣恩 女 桃園縣仁和國民中學 教師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立編譯館（2008）

高中美術教科書有泰宇、三民、科友（育達）、華興、龍騰、與謳馨出版的版本；音樂則有三民、育達、科

友、泰宇、華興、新文京、龍騰、謳馨出版。藝術生活教科書中，泰宇、謳馨出版「基礎課程篇」；科友出版「應

用藝術篇」；龍騰與華興出版「環境藝術篇」；華興出版「音像藝術篇」。高中美術、音樂與藝術生活教科書審

定委員名單如下表 2-8：

表 2-8　高級中學 96 學年度藝術領域教科用書審定委員名單

美　　 術　 　科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及職稱

陳瓊花 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趙惠玲 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教授

張栢烟 男 臺南科技大學美術系 教授

王秀雄 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所 兼任教授

蔡長盛 男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美勞教育學系 兼任教授

姜昌明 男 國立武陵高級中學 教師

劉美芳 女 臺北市立大同高級中學 教師

音   　 樂　 　科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及職稱

顏綠芬 女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音樂學研究所 教授

蔡順美 女 國立中山大學音樂系 教授

曾道雄 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系 退休教授

李友文 女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音樂系 副教授

陳曉雰 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系 副教授

洪崇焜 男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音樂系 副教授

陳俊斌 男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音樂系 兼任講師

呂靜宜 女 國立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教師

莫恆中 男 國立三重高級中學 教師

藝  術  生  活  科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及職稱

蘇振明 男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美勞教育學系 教授

陳瓊花 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教授

林公欽 女 臺北市立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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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治 男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副教授

林俊良 男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 助理教授

林麗雲 女 國立板橋高級中學 教師

黃美甄 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教師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立編譯館（2008）

高職藝術類教科書出版商與高中教科書出版商大致雷同。美術有泰宇、三民、科友（育達）、華興、龍騰、

全華與謳馨出版的版本；音樂則由三民、育達、科友、泰宇、華興、新文京、龍騰、謳馨出版。不過由於高職藝

術課上課時數較少，故每版本僅編輯 1 至 2 冊。

上述教科書，由於教師不一定完全按照教科書內容與進度安排課程，而是依據其專長、學生興趣、學校與社

區資源等多元面向進行課程設計。教科書內容雖不一定等同於教學現場實況，但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可以由

其中的設計與內容略窺當前的藝術教育思維取向。

近年來在強調創新的氛圍下，主管機關頻頻透過各項機制，鼓勵教師具有開發教材能力；教學方法的運用也

更加彈性自由。隨著網路資訊科技媒體的日益普及，各項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獎勵措施的推行，教學上運用多媒體

資源以及 E 化教室的情況更加普及；但由於城鄉差距以及各校資源設備條件不一，數位落差現象依然存在。

新頒布的課程綱要亦建議教師營造適合的藝術學習情境、妥善運用軟硬體設備、鼓勵學生主動學習；提供良

好示範、給予學生積極正向的回饋；並於教學時運用藝術多元面向（例如：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

藝術與生活）進行統整教學；以培養學生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運用的能力（教育部，2008b）。

此外，原本九年一貫課程積極強調的課程統整，新修訂的課程綱要在教學上除了建議可於必要時採用協同教

學，也提到教師可依學科特質建立各課程的教學特色。新修訂的高中音樂課綱，則在教材綱要上將「審美與欣賞」

改列第一主題，更加強調對臺灣當代音樂的認識，以及「音樂知識與練習」與其他三項主題的關連性。

（四）評量

隨著藝術評量概念的推廣，學校藝術學習評量方式更為多元。雖然藝術能力與作品的展現仍是多數教師最為

重視的評量要項，新修訂課程綱要建議教師除了透過觀察學生表現，亦可收集量化或質性資料紀錄，兼具形成性

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以了解學生多元的學習表現。

而先前曾進行的「藝術與人文」學習成效評量並未在 2008 年持續進行。然而 97 年度「國民中小學落實藝術

與人文素養指標」績優標竿學校的評選，是教育部公布《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行動方案後首次舉辦的評選活動。

透過標竿學校的徵選，讓得獎學校與教師團隊有機會展示他們的成果，提供其他學校觀摩的機會；這些範例顯示

學校如何透過環境氛圍的塑造、教師的教學等多元面向，推展藝術與人文教育，培育欣賞力、創造力以及美的感

受力。

而由於教師法尚未通過，在沒有法源依據情況下，現階段的中小學教師評鑑目前以試辦的方式進行。雖然參

與的學校逐年遞增，由 2006 年的 159 所增加到 2008 年的 299 所，但評鑑採用學校自願申請、即教師自願參加的

方式辦理，不具強制性。2009 年 8 月立法院法制局完成報告，則建議修正教師法，明定教師有接受評鑑義務，並

增訂「教師評鑑」專章（曾依璇，2009）。

除此之外，由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負責的大學系所評鑑工作持續進行，並成為各大學積極審慎面對的大事。

大學系所評鑑的進行方式，主要以受評系所自訂的設立宗旨與發展目標為基礎，再由評鑑委員進行同儕評鑑；評

鑑項目共計五項，分別為「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研

究與專業表現」及「畢業生表現」。評鑑結果採取「認可制」，不做校際排名與相互比較；過程經過「實地訪評

小組」、「學門認可初審小組」與「認可審議委員會」三階段審議後，以共識決方式議定是否給予各受評系所認

可（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9）。認可結果分為「通過」、「待觀察」、「未通過」三種。九十六學年度

下半年以及九十七學年度上半年系所共有 18 個學校、495 個系所、876 個班別接受評鑑。藝術相關系所評鑑結果

整理如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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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九十六學年度下半年及九十七學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藝術相關系所評鑑結果

通　過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4；設計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共同）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建築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景觀學系學士班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學士班；西洋音樂學系學士班；中國音樂學系學士班；中國戲劇學系；戲劇學
系學士班；舞蹈系學士班、碩士班；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景觀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市政及環境規劃學士班、碩士班

￭元智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碩士班；數位多媒體設計學
系學士班

￭玄奘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班
￭亞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班（共同）；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學士班（共同）；資訊與設計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5

￭明道大學造園景觀學系學士班（共同）、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碩士班（共同）、時尚造形學系學士
班

￭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廣播電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碩士班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音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服裝設計學系學士班；工業產
品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班（共同）；時尚與媒體設計研究所碩士班（共同）；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學士班（共同）；時尚設計與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共同）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音樂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景觀設計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影像傳播學系學士班（共同）；織品服裝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班

待觀察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學士班 6；明道大學數位設計學系

未通過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網站（2009）

除此之外，評鑑中心持續針對先前評鑑結果為「待觀察」或「未通過」的系所進行追蹤評鑑；追蹤評鑑結果

如下表 2-10。

表 2-10  系所評鑑追蹤（再評鑑）評鑑結果

通　過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美術學系、音樂學系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美術創作碩士班、舞蹈創作研究所

￭國立臺東大學美術產業學系、音樂學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型藝術研究所、博物館學研究所、鋼琴伴奏合作藝術研究所、藝術史學系、藝術

  創作理論研究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造形藝術研究所、廣播電視學系、雕塑學系、應用媒體藝術研

  究所、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學系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校區）體育舞蹈學系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視覺藝術學系

待觀察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音樂學系

未通過 無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9）網站

推動大學評鑑的前教育部長黃榮村表示：「臺灣高教現在有幾個大環境很有影響力，一是五年五百億計畫，

二是系所評鑑與校務評鑑，三是教學卓越計畫」（陳曼玲，2009：2）。五年五百億計畫獎勵部份研究型大學；

但大學接受了五年五百億經費就不能再申請教學卓越。系所評鑑與教學卓越計畫重視教育品質，矯正重研究輕教

育的現象。連續舉辦多年的師資培育評鑑工作 7 持續進行，配合上述各項計劃的實施，顯示教育主管機關透過各

項獎勵與評鑑措施管控大學教學品質與研究能量的決心。

整體而言，評鑑計畫的推動，顯然有其積極意義與必要性；然而，質疑評鑑公正性與其評量標準的聲音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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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聞 8。評鑑過程顯然需要謹慎規劃與執行，避免師生未受其利反受其害，抹煞教學與研究的核心品質。無論

如何，由目前的情況看來，未來學校機構與教師走向專業認證；教師、系所、班別以及學校須定期接受評鑑的情況，

將成為趨勢。

（五）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修正與其師資空間規劃

至於藝術專業人才培育方面，高中以下藝術才能班的專業課程依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

規定辦理，其中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節數，每週以安排六節為原則。雖然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

設立標準》第 9 條規定「藝術才能班每班教師員額編制，在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每班應置教師至少三人，國

民小學每班應置教師至少二人」，藝術才能班評鑑近年來亦持續進行，然而具有特殊教育資格的藝術師資普遍不

足。且由於各階段資優藝術教育的教學觀摩、經驗分享、教具競賽、教學成果發表會等分享機制並未建立，進修

研習管道也相當有限；藝術才能班教師除了任教資優班外，尚需負責其他班級的教學及班務工作，工作量沉重。

不過，2008 年 3 月 12 日教育部已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此次的修訂主要是

因為教育部於 2007 年進行實地訪視時，發現先前核准設立的藝術才能班在師資、空間、設備、課程與經費等多

不符合資優教育之理念與標準；「且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多誤將是類班級定位為能力編班，致生教師對於藝

術才能班認同性低，學生面臨學科與術科雙重壓力及家長錯誤期待等現象，影響學生之學習權益及生涯發展」（教

育部，2008d：1）。為了讓藝術才能班的設立更為嚴謹，此次的修訂將學校申請設立藝術才能班設班基準，由現

行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規定，修正為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統一訂定。

此外，2008 年 3 月 18 日，教育部（2008e）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師資及空間設備經費設立基

準》，並於 5 月 13 日修正發布第 5 點，規定國民小學應於民國 100 年 8 月，國民中學應於民國 99 年 8 月達成教

育部設立基準的要求。依據此空間設備基準，設有音樂班的學校於設立時應有音樂班辦公室、個別教室兼練習室、

理論教室、合唱∕合奏暨欣賞視聽教室、樂器儲藏室、演奏廳，以及依據各校財力及需要添購教學與表演所需音

樂類教具、樂器、圖書、樂譜唱片等。申請設立美術班的學校基本教室數量為 8 至 10 間教室，其中包含每年級

至少一間美術學科教室，以及依學校發展特色而設立的不同屬性的專科教室（如素描、水彩、國畫書法教室；立

體造型、版畫、視覺設計、多媒體繪圖教室；視聽、典藏、材料、展覽室；以及辦公室、教師準備室、圖書資料

室等）。詳細列舉的各項設備與教具，各校可依實際需求及財力狀況酌予添購。舞蹈班亦規定須有一般教室、舞

蹈教室、視聽教室、學生更衣室、教師準備室、道具服裝儲存室，以及具隔音防火材質的設備與音響設備。

在師資方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師資及空間設備經費設立基準》第二條亦規定：「每班教師員

額半數應為資賦優異類合格教師，並得以學校教師總員額編制為基礎，外加社會資源或兼聘代課師資；其班級導

師應以資賦優異類合格教師擔任為原則」。師資與空間設備上的規定大幅度提高。                                                                 

（六）結語

自 1994 年師資培育法通過施行後，師資培育走向多元化。2008 年中等普通學科在職教師首登專長登記為藝

術與人文領域者有 4060 人，雖然較 2007 年的 3938 人小幅成長，但因釋出的專任教師缺額有限，出現具合格教

師證書、有心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者難入甄試窄門的現象。

國民中小學、普通高中、綜合高中、職業學校新修訂的課程綱要陸續頒布；並將於 2010 年 8 月開始實施。

課程綱要除了文字上的小幅修訂，讓文字更為清楚簡明；也讓九年一貫課程向高中階段延伸。教材方面現階段教

科書採審定制，故由不同出版社的編輯小組設計撰寫、並通過審定後，由各校教科書評選委員會選定採用。隨著

新的課程綱要的修訂，教科書的內涵預計在未來也將重新改版調整。教法方面雖然很難明確指出有哪些特定的教

法於 2008 年獨占一格或被發展出來；不過隨著資訊科技的轉變，即使各校的軟硬體設備差異甚大，教師運用數

位媒材、學生上網搜尋資料，教學時利用 E 化教室、電子白板設備、教學部落格等現象逐漸普及。

至於評量方面，「國民中小學落實藝術與人文素養指標」績優標竿學校的評選活動，讓多個長期致力於學校

藝術與人文教育推廣的學校與教師團隊受到肯定。雖然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學習成效評量並未持續進行，各項

評鑑機制尤其是大學系所評鑑逐漸改變高等教育生態。國民中小學教師評鑑在歷經十餘年的宣導與試辦之後，未

來教師須持續接受專業評鑑的呼聲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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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引起不少質疑的藝術才能班在教育部的積極主導下，陸續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

以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師資及空間設備經費設立基準》。師資以及空間設備上的要求大幅提高，有

助藝術才能班學生的學習品質的提升。但各校是否能有足夠的人力及財力進行改善，符合教育部各項規定，仍待

後續觀察。相關規定對藝術才能班在師資、課程與班級數的衝擊，預計也將於未來數年陸續浮現。

整體而言，2008 年的藝術教育在先前的基礎上持續累積。雖然學校教學環境上仍有許多待克服的困難，但整

體文化政策與環境氛圍陸續出現——國家應更加強調創造力、文化創意產業——等呼聲。藝術教育除了與臺灣未

來的競爭力息息相關，也與個人的生活緊密連結。而藝術教育的發展，除了領域內人員的努力，整體大環境以及

國家教育與文化政策的支持，對領域的發展同樣有著關鍵性的影響。無論大環境如何轉變，透過堅實的師資，多

元化的教材、生動的教法與真實性評量，期待藝術教育工作者持續在有限的條件中，展現無限的創意與熱情，提

昇學生藝術學習上的成效。而行政主管機關在強調國際化、文化創意產業與國家競爭力等口號聲中，切莫忽視藝

術教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能於實務上給予教師及學生更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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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大學畢業生參加教師甄選率取率為 1.92%，設有師培中心大學畢業生參加教師甄選錄取率為 2.26%，
師範 /教育大學畢業生參加教師甄選錄取錄為 2.59%。詳參教育部（2009：261）出版的《師資培育統計年報（九十七年版）》
統計資料。

2　其特色包含「強化通識素養」、「 實施課程分版」、「 橫向統整落實學生主體」、「 保障非升學選修科目」、「 減少
必修科目」、「 強化學校專業自主」及「 強化選修激勵學校發展特色」（教育部，2008c：1）。

3　國一兩節美術、兩節音樂課；國二和國三各有一節音樂和一節美術課。

4　（共同）係指共同評鑑，針對 96 學年度起始招生之學系或研究所，凡屬同一學門性質相近者，可申請進行共同評鑑。評
鑑結果對個別系或所分別認可。

5　自九十七學年度起更名為「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暨碩士班」。

6　申訴有理由，經認可審議委員會決議將於 99 年度上半年重新遴聘實地訪評委員，擇日重新進行實地訪評。

7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原本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承辦。民國 98 年度起亦由評鑑中心接手辦理。

8　例如質疑評鑑未認可合聘師資，對師資的認定過於狹隘；未尊重各校系獨特發展歷史；並有教授建議「評鑑中心也該有人
去評鑑它」（謝鎔鮮，2008）。


